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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促进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实现民主共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建设和完

善现代大学制度，推动我国高校民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体现了其

参与学校管理的自主性。在参与学生事务管理中，学生个体因其受学生事务管理者的影响和限制较小、

人数多等特点，其发挥的作用优于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的成员；但也存在权利意识不足、缺乏有效指导

和完善制度、未能形成实际管理闭环等问题，影响着学生个体的参与效果。高校应当培养和增强学生的

民主意识、发展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能力、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确保学生个体的参与形成

实际管理闭环，促进学生事务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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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 affai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n-
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link in promoting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 affai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democratic co-governance.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nd perfect-
ing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Individu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 af-
fai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flects their autonomy in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management. 
Individual students are less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by student affairs administrators, large in 
number, and represent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more students, so they play a better role in par-
ticipating in student affairs management than members of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student 
clubs.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rights, lack of effective 
guidance and perfect system, and failure to form a closed loop of actual management when indi-
vidual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student affairs management, which affect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tudent affairs manage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ultivate 
and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democracy, develop individual student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 affairs,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ystem for individual students’ par-
ticip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 affairs, ensure that individual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student affairs management to form a practical management closed loop, and promote student af-
fairs management more democratic, scientific and institution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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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改革的时代性催生了学生事务管理变革的必然性。教育部在 2012 年启动的制定大学章程的过程

中，明确要求各高校要按照有利于推进民主管理、调动基层组织积极性的原则，设置并规范管理制度[1]。
2021 年 3 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确

立了第一轮“双一流”建设成效的评价体系，文件要求参与建设高校应当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

[2]。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参与“双一流”建设的重点高校，建设和完善以民主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大

学制度，都是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学生参与高校管理是我国高校民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高校学生事务因涉及高校学生除学习

过程外的方方面面，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是学生参与高校管理较为频繁的领域。促进高校学生

参与学生事务管理，是促进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实现民主共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为更进一步调

动高校学生参与更多领域的高校管理提供实践经验和制度借鉴。尽管许多高校出台了各类措施，以促进

学生群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却忽视了对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自主性的培养和保护。与学生组织和

学生团体相比，学生个体在参与学生事务管理中，更易发挥出学生群体的自主性和学生群体参与民主治

理的主体作用。对于较少有研究者关注的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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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两大形式的比较 

根据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学生群体的不同，学生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可大致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通过加入高校内设立的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一种是以学生个体的身份参与到

学生事务管理中。在对比这两种形式的参与动机、参与方式、参与渠道和参与范围的基础上，充分认识

两种形式的现状、优势与不足，理解学生个体相较于学生组织、团体在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更能发

挥出民主作用，解决当前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建设更有利于学生个体参与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制度体系，才能真正促进学生群体更广泛地行使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 

2.1. 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界定、动机、方式和范围 

高校学生事务是指高校为维持大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促进其全面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培养

目标，在教学过程之外所必须提供的具体事务[3]。高校学生事务一般可分为管理性学生事务和指导与服

务性学生事务。管理性学生事务主要涉及招生与学籍管理、日常行为管理、社团及课外活动管理、奖惩

管理、资助管理、宿舍管理、就业管理等。指导与服务性学生事务涉及学生干部培训、活动辅导、心理

咨询、学务指导、就业指导、各类信息服务等[4]。高校中的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是指在得到高校团委的

批准下成立与设立，且其组织章程、管理方式、运行模式、经费来源、活动开展等各后续工作都需要校

方的审核和许可的学生自治组织和团体[5]。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指部分学生按

照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的组织章程通过选拔后，进入到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中，在校方的审核和许可下

参与到高校为维持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促进其全面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在教学过程

之外所提供的具体事务的管理过程中，行使学生群体作为学生事务管理主体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

决策权等相关权利。 
许多学生为了能够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取得加分，而积极寻求加入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极少部分学

生希望通过学生自治组织和团体这一渠道来捍卫学生群体的权利。在参与学生事务管理时，学生组织和

学生团体的成员更加看重的是负责管理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的老师对其工作的评价，而非实现学生参与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权利与义务。因此许多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的成员在学生事务管理中更多地扮演“服

从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在民主权利面前“失声”。 
通过成立或是加入不同类型的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学生能够参与到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众多方面。

无论在管理性学生事务中还是在指导与服务性学生事务中，都或多或少地能看到学生组织或学生团体的

身影。在学生的日常管理中，高校学生会或是团委会会成立纪律监察小组，监督、规范和约束学生的日

常行为。社团活动和课外活动的有序开展依赖于学生社团、学生会、团委会等学生团体和组织的努力。

资助管理的有效实施，需要依赖班集体的学生干部在面向学生时做好政策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好班内

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和了解工作，甚至包含对申请人的初步筛选工作。有的高校还会成立宿管会，

参与到高校宿舍管理的过程中。在指导与服务性学生事务中，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学生干部培训多是在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团中，以学生朋辈之间的培训和经验的传承为主要内容。许

多高校的学生会还会通过设立学习部、举办职业交流论坛等措施，进行学务指导和就业指导。 

2.2. 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界定、动机、方式和范围 

在《当代汉语词典》中，个体指的是单个的人或生物[6]。在本文中，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学生个体

是相对于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而言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参与者，更强调的是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

学生并非依赖于或属于某一特定的学生组织或学生团体。故在本文中，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

是指独立于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之外的学生个人通过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许可的方式参与到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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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事务中的管理活动。 
相对于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的成员参与学生事务管理多是基于身处学生组织或是学生团体所负有的

责任和义务而言，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多出于维护自身的权利的需要，希望能够监督和促使与学

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学生事务的管理更加尊重和保护学生群体的权益。 
在参与的渠道方面，学生个体不仅可以借由作为学生与高校管理者之间的桥梁的学生组织和学生团

体的成员来将自身的建议和诉求传递给学生事务管理者，还可以直接联系院系层面的学生事务管理者—

—辅导员或者通过学校官网公布的相关部门的联系电话和邮箱直接联系相关的学生事务管理者。对于涉

及部门较多的学生事务，学生个体还可以通过校长信箱，将自身的建议和诉求传达给更高层级的学生事

务管理者。部分高校还设置了校园 BBS，学校的相关管理部门都设置有官方账号以接收学生群体的建议

和意见。互联网时代下在学生群体间流行的微博超话，也起着类似于校园 BBS 的作用。 
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的范围较广，不仅涉及招生与学籍管理、社团及课外活动管理、宿舍管理、

学校餐厅管理等管理性学生事务，也包括心理咨询、学务指导、就业指导、各类信息服务等指导与服务

性学生事务。当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利，导致学校在同类学校中的竞争地位下降时，学生个体便会积极对

招生的工作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并试图从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角度献言献策。校园网的建设和管理问题，

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率，学生个体从日常自身的使用场景、使用效果和使用困难等方面出发，更易

将用户端所面临的困境反馈给校园网络的建设和管理人员，从而优化学校的校园网使用效果。对于宿舍

卫生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不足和漏洞，学生个体的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后勤服务和管理更加人性化。

学校餐厅的收费水平、安全和卫生水平，更是关乎每一个学生个体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水平。学校的心理

咨询、就业信息发布、就业指导、学业辅导等服务是学生事务中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设置的惠及全体

学生的服务性事务，相关部门在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学生群体的所盼所求，才能

提供更贴切学生需求的相关服务。而学生个体通过各个渠道汇集到相关学生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正是其充分挖掘“用户”需求的宝贵资料。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学校定位、学校招生、学校的竞争力水平，

还是中观层面的学校管理制度、奖惩体系、校园网建设，或是微观层面的学校餐厅食品安全、宿舍的安

全与卫生，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的关注点涉及学生事务的方方面面。这些能够激发学生个体参与诉求

的学生事务，本质上都具有关乎学生自身的权益、影响学生日常生活的特点。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高校中，

学生个体积极参与的学生事务的范围不尽相同，这与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每个高校的学生素质、学

生事务管理者的能力和素质、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 

2.3. 学生个体与学生组织、团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价值比较 

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意义和作用不容忽视。在强有力的机构和制度的支持下，

学生群体以学生组织或学生社团的形式参与到学生事务管理中，有利于保障学生的话语权。然而现实是，

权力与责任主体的疏离，造成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成为了名义上的管理形式，学生组

织和学生团体中的学生与高校的学生事务管理人员双方在当前的组织管理体系中无法获得平等的地位，

学生组织和团体甚至沦为了学生事务管理部门的下属组织或者附庸，无法独立地行使自身的相关权力。

再加上学生群体对于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地位和作用的刻板印象、部分学生组织和社团的成员权利意识

不足、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团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缺乏有效指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7]，学生组织和学生团

体虽作为学生群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主要力量，但未能发挥出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主要作用。 
学生个体在参与学生事务管理中，虽缺乏组织和制度的支撑，却也摆脱了组织对其言论和行动的桎

梏，更能发挥出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自主性。未参与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的学生，由于不受学生组

织和社团的管理老师的影响，不必担心其在学生事务中争取学生权利、提出意见和建议、申请监督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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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响自己的综合素质评价，因而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性。部分高校的一些学院

还在本学院的学生素质综合评价的方案中设置条款，鼓励学生向学校管理部门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

并对意见予以采纳的学生给予综合素质评价方面的加分以作为奖励。因此便形成了应当发挥主要作用的

学生组织和团体的成员在上级管理老师的要求下按部就班地采用科层制的“上传下达”式的学生参与学

生事务管理，而身处学生组织和团体之外的部分学生对于关乎自身权益的学生事务积极寻求参与的情况。

从这个角度看，在寻求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民主意识方面，学生个体更优于学生组织、学生团体的成员。 
在我国高校中，能够参与到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中的学生仍算是学生中的少数，更多的学生身处于

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之外，其数目远超于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的成员。因此，促进更广大的学生个体参

与到学生事务管理中来，才能充分表达更多数学生的需求和利益。在日常的学生事务中，学生个体因数

目众多也更容易发现更多的问题，从而提出更多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 
为促进高校的民主管理的发展，许多高校都设置有“校长信箱”、校园 BBS、学校信息发布平台等

促进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渠道和平台。学生个体在利用这些平台时，并不依赖于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团，

而是可以独立地将意见、建议和诉求通过这些渠道和平台，传达给相关的管理部门甚至是学校校长，参

与到学生事务管理中来。这些丰富多样的渠道和平台，打破了学生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层级藩篱，

使得学生个体能够与学生事务管理者直接沟通，为学生个体自主参与学生事务管理提供了渠道和保障。 
鉴于学生个体相较于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在民主意识、人数占比、参与渠道等方面的优势，解决当

前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建设更有利于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制

度体系，或可帮助学生个体代替学生组织和学生团体成为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主要力量，充分发挥

出学生群体在学生事务管理中的主体作用。 

3. 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学生个体对于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权利意识不足 

基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大多数学生的过往教育经历，学生个体在学校中更多地处于“被管理者”、

“服从者”的角色和地位，未能充分认识到自身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和参与的作用，因此

在行使自身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权利时，显得权利意识不足。也有部分学生认为学习方面的重要性

远大于学生事务，且自身学习任务繁多、学习压力大，因此对于学生事务较为忽视，甚至是漠不关心。

也有部分学生虽也关注学生事务，但在需要与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争取合理权益时而因为怕麻烦、

怕耽误时间等原因而选择了搭便车。种种因素影响下，只有少数权利意识、责任感和执行力较强的学生

个体真正参与到学生事务管理之中，大多数的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权利意识较为薄弱。 

3.2. 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缺乏有效指导 

学生组织、学生团体的成员选拔，通常由个人自荐和组织考核相结合。因此其成员一般具有较强的

组织管理、语言表达和协调沟通等能力。学生个体与学生组织、学生团体的成员相比，其参与学生事务

管理的能力和素质相对较弱。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团内部存在固定的培训体系，而学生个体却没有合适的

渠道得到系统的培训和指导，更难以发展自身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能力。学生事务管理者作为这一领域

的专业人员，其日常工作任务忙碌繁杂，难以抽出时间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指导和培训。学生组织和学生

社团的成员得到学生事务管理者的专业指导的机会较少，而作为没有组织支撑的学生个体，更难有机会

接受专业的指导。 

3.3. 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缺乏完善制度 

制定学生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制度与规则，是从院校逻辑促进大学的管理与发展，促进大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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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益[8]。教育部在指导各高校建立学校章程的过程中，明确要求各高校应当规定学生代表大会的地位

作用、职责权限、组成与负责人产生规则，以及议事程序等，以维护学生通过学生代表大会参与学校相

关事项的民主决策、实施监督的权利[1]。尽管各高校出台的章程中都在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学校的民主

管理和监督，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但仍存在学生参与权的规定存在话语表述同质性较高、权利

图景被模糊处理、对权利规范的技术性把握不准确及程序性权利回应不充分等问题[9]。学生参与高校学

生事务管理尚需更加明确、系统的制度。在缺乏完善的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学生个体对于参与高校学生

事务管理的原则、内容、范畴、边界、渠道、方式等方面认知模糊，无法获得学生事务管理部门的有效

配合与支持。制度的确立，也起到规范学生个体参与行为的作用，不仅为合理合规的学生个体参与学生

事务管理行为提供保障和支撑，也防止学生个体在参与的过程中因情绪过激而产生不当言论和行为。 

3.4. 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未能形成实际管理闭环 

“校长信箱”、校园 BBS、学校信息发布平台等渠道和平台是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重

要渠道，学生个体在学习之余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学生事务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与漏洞，可直接通过这些

渠道反馈给相关的管理部门。对于多次反馈给相关部门后仍无法解决的学生事务，可直接反馈给校长。

校长或相关部门视学生事务的难易、复杂程度而选择是否立即解决，或是联合相关部门共同解决。在形

式上，这一流程和体制满足了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流程通畅；而实际上，许多高校设置这些渠

道和平台时，追求民主共治的形式大于追求其实质，最终未能真正发挥出这些渠道和平台的作用，反而

对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积极性造成打击。 
部分高校的学生事务管理部门中负责维护这些信息平台的人员，在面对学生个体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时，只礼貌地回复学生个体“意见已收到”，却未能给予学生个体更多反馈，最终学生个体所反馈的问

题不了了之，看似通畅的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通道无法真正实现学生个体与学生事务管理者信

息交流的畅通。部分高校的校园 BBS 由于缺乏专业、固定的人员进行维护，信息更新滞后，使用者较少。

少数高校安排学生组织成员专门负责管理和维护校园 BBS，但由于学生组织成员多是顺从于学生事务管

理者的“乖学生”，在校园 BBS 上出现的涉及学校管理者不愿关注或解决的学生事务的帖子时，负责管

理和维护校园 BBS 的学生组织的成员，则会在学生事务管理者的授意下，对这类帖子进行删帖处理。信

息平台未能发挥出应有作用，以及学生事务管理者和学生个体在学生事务管理中的严重的权利不对等，

使得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渠道被破坏。 
部分高校充分认识到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必要性，其学生事务管理者积极听取学生组织和学生

个体对于学生事务的意见和建议。但仍存在学生事务管理者在听取学生个体的意见和建议后，未能及时

将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解决时间或是问题难以被解决的具体缘由反馈给学生个体的问题，从而造成了在相

关各方都积极地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学生个体在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仍未形成管理闭环的现象。 

4. 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改进措施 

4.1. 培养和增强学生的民主意识 

权利的争取和行使与权利主体的意识和能力息息相关。为了促进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充分

行使自身权利，应当首先注重对学生个体的民主意识的培养和增强。学校应当组织设立以学生事务管理

者为主的专业培训团队，增加对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宣传和培训，帮助学生群体培养和增强自身的

民主意识。作为帮助学生提升民主意识的主要人员，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应当充分学习高等教育关于学

生地位的相关著作和理论，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学生事务管理者只有充分认识到“大学必须以学生为

基础，而不是以教师或知识为基础”[10]，摒弃师尊生卑的旧有观念，尊重和认可学生参与管理的主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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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才能充分尊重学生与其在管理过程中的平等对话的地位，从而在对学生个体进行培训时以及在学生

事务管理中与学生个体进行交互时，充分激发和保护学生的民主意识。学生事务管理者还应在培训学生

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个体深入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各个层次和领域，扩大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

理的范围，深化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程度，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学生的民主意识。 
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具有发展性价值，在参与的过程中，学生个体的能力得以全方面发展，

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克莱斯通过对 10 所高校的 875 名学生进行调查，证实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责任感和领导能力，有助于学生多元文化意识、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形成[11]。学生参与大学管

理不仅有助于培养其非学术能力，还能帮助学生发展其学术能力。艾斯町的研究证明，积极参与大学治

理的学生，更加渴望学习与发展，更能平衡好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地关系，从而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

研究和学习知识[12]。学生应当充分认识到参与学校学生事务管理，不仅能促进自身学习之外的校园生活

更加科学合理、丰富多彩，更是重要的锻炼自身能力的机会。学生应当在平衡好学业任务的基础上，积

极把握机会，在处理学生事务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4.2. 发展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能力 

任何权力的运作都必须建立在相关的知识体系或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都离不开对知识的汲取、占有、

分配和保留[13]。为了提高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能力，高校应当在学生的入学教育、日常教育中

增加与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相关的教育课程、培训讲座等环节，帮助学生充分了解参与学生事务管理

所依循的制度、参与时的渠道与步骤以及提出意见和建议后获得反馈、进行监督的渠道。高校可在征集

学生、相关学者、学生事务管理者、学校管理者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组织开发帮助学生提高管理知

识和技能的课程，并在课程传授的过程中多方收集各相关方的反馈并及时改善课程。对于较为成熟的课

程，高校也可考虑由学生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将课程录制为精品课程，以供学生和学生事务管理者重复

使用，提升培训效率。 
学生个体在参加各类学生事务管理培训的讲座和课程之余，还应积极参加各类有关学生事务的实践

活动，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责任感、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决策能力，充分锻炼自身参与学

生事务管理的实践能力。 

4.3. 建立健全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制度 

建立健全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制度，是打通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闭环的切实保障

与可靠支撑。学校应当建立有学校管理者、学生事务管理者、师生代表共同参与的学生事务管理联席会，

负责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相关制度的制定和修改。学生事务管理联席会应当在听取各相关方的

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在学校层面的规章制度中设计出一套符合学校情况的，涉及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

理的方式、方法、渠道、程序、标准等因素的制度，并交给学校管理者确认和发布，让学生的参与和有

关部门的对接有制度可循。同时要着重注意在制度层面确保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能形成实际闭环。

学生事务管理相关方案和决策的讨论、制定、实施、调节、反馈、结果等环节的情况应及时披露给学生，

真正发挥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作用，提升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任何制度和规则建立后，都不可能永远保持正确性与合理性。学生事务管理联席会应当确立制度修

改和废止的程序，使得制度的更新有法可循。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各相关部门应当注重收集有争议、

不够完善的制度条款与细节，并在学生事务管理联席会上提出，并讨论是否修改或废止。对于需要修改

的制度条款与制度细节，需按照学生事务管理联席会确定的流程和要求进行修改，并在联席会上讨论确

定如何实施修改后的制度，使制度实事求是，时时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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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确保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形成实际管理闭环 

学生个体参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过程能否形成实际管理闭环，严重依赖于信息沟通的通畅程度。

高校应当充分认识到“校长信箱”、校园 BBS、学校信息发布平台等渠道和平台在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

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维护信息平台。高校可指派学校网络部门的工程人员协助配合专业的学生事

务管理者总体负责这些信息平台的维护与更新，并选拔、吸纳学生进行平台的日常维护与管理。为了尽

量减少学生事务管理者对于管理维护平台的学生的管理行为的过分限制和不当影响，可将管理维护信息

平台的学生岗位设置为勤工助学岗位以增强学生在管理平台时的自主性。学生不再因需要获得上级学生

事务管理者的较高的综合素质评价而选择“失声”。此外，学生在维护和管理平台的过程中获得的物质

报酬，也为其促进平台发挥实质性的应有作用产生积极影响。 
与学生群体沟通交流的一线学生事务管理者是保证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信息畅通的重要一

环。高校应当规范一线学生事务管理者的言行，在实践中建立和发展一线学生事务管理者应对学生参与

学生事务管理诉求时的合理有效的处理模式，以充分配合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需求。一线学生事务

管理者在接到学生的管理意见、建议或其他相关诉求时，应当充分重视，根据当时的情况立即给予反馈。

对于能在较短时间内由单个部门独立解决的事务，一线学生事务管理者应当立即处理，并把处理的结果

更新在学生的意见之后，及时反馈给学生。对于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需由多个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

任务，应当在接到学生反馈后，将问题的困难程度、涉及部门、预计处理时间等因素立即反馈给学生，

并在后续问题解决出现重大进展或无法继续时，将新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学生。对于较为疑难、需要在学

生事务管理联席会上进行讨论的问题，也需将这一情况反馈给学生，并考虑邀请反馈问题的学生作为代

表，参与联席会上的讨论和决策。对于学生个体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诉求，无论涉及的问题是否能立刻

解决，一线的学生事务管理者都需及时给予学生答复，并在处理事务的重要节点，将进度及时披露给学

生，确保学生的参与得到反馈，确保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管理的每一次实践都能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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